
 

保險法第 107 條修正相關 Q&A  

 

資料更新日期: 103 年 7 月  

 

Q01: 保險法第 107 條修法之背景?  

 

A01:  

(一) 99 年 2 月 3 日修法前之規定，以未滿 14 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訂

定之人壽保險契約，身故時僅能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且以 200 萬元為

限，於 98 年曾引起社會各界討論認為有危及兒童生命安全之虞。國外

亦有基於道德危險防阻考量， 於法令上限制未成年人投保者。  

(二) 有鑑於此，98 年 6 月 8 日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召開會議審查立法委員所

提保險法第 107 條條文修正草案，審查結果為避免誘發道德危險，爰明

定以未滿 15 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訂立之人壽保險契約，其死亡給

付須至被保險人 15 歲之日起始生效力。另修法前對於以心神喪失或精

神耗弱之人為被保險人訂定之人壽保險契約， 亦規定僅能給付喪葬費用

保險金，且以 200 萬元為限，修法後則規定給付限額為訂立本契約時遺

產及贈與稅法第 17 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目前之限額為

55.5 萬元。  

 

Q02: 保險法第 107 條修正內容為何?  

 

A02: 99 年 2 月 3 日起施行之保險法第 107 條修正條文內容如下：  

(一)未滿 15 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訂立之人壽保險契約，其死亡給付於

被保險人滿 15 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 15 歲前死亡者，保險

人得加計利息退還所繳保險費，或返還投資型保險專設帳簿之帳戶價

值。  

(二)訂立人壽保險契約時，以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

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為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

餘死亡給付部分無效。前項喪葬費用之保險金額，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

稅法第 17 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一半。  



 

(三)考量其他法律可能對未成年人等投保死亡保險另有規定，為利各部會政

策推動， 爰於第 5 項明定「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於其他法律另有規

定者，從其規定」。  

 

Q03: 保險法第 107 條所指之『未滿 15 歲』為保險年齡或實際年齡?  

 

A03: 此處所指為實際年齡非保險年齡，也就是被保險人在滿 15 足歲前所

投保之人壽保險及傷害保險，都要受到新法規定之限制。  

 

Q04: 未滿 15 歲未成年人是否還可購買人壽保險及傷害保險?於第一金人壽

還能選擇哪些保險商品?  

 

A04: 

(一)保險法第 135 條規定第 107 條於傷害保險準用之。因此，以未滿 15 

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購買之人壽保險或傷害保險(含旅行平安保險)

的保單，在被保人滿 15 歲以前不能含有身故給付，惟殘廢及傷害醫療

保障並不會受到影響。  

(二)本公司所提供未滿 15 足歲未成年人之相關保險商品，請逕行參考本公

司官網商品專區之商品資訊或利用本公司免費服務專線 0800-001-110 

洽詢。 

  

Q05: 被保險人目前未滿 15 足歲，而且在 99 年 2 月 2 日(含)以前已經投

保第一金人壽的人壽保險，是否會因保險法第 107 條修正而有權益上之影

響?  

 

A05: 因為法律不溯及既往，且保險法施行細則已明訂保險法第 107 條規定

之適用依契約訂立時之法律。所以只要是 99 年 2 月 2 日(含)以前投保的人壽

保險及傷害保險契約，均按原條款及原費率保障。  

 

Q06: 被保險人目前未滿 15 足歲，而且在 99 年 2 月 2 日(含)以前已經投保

第一金人壽一年期的傷害保險(如平安御守專案)，是否會因保險法第 107 條

修正而有權益上之影響?  



 

 

A06: 僅可以原條款暨費率承保至下個保單週年日止(例:99 年 2 月 2 日投保

者可以原條款暨費率承保至 100 年 2 月 1 日止)，以後年度的續保即應適用

新法的規定。  

 

Q07: 被保險人目前未滿 15 足歲，保單目前停效中，保險法第 107 條公佈

修正後如欲辦理契約復效，契約相關權益是否會受到影響?  

 

A07: 

(一)人壽保險主(附)約訂立日期如果在 99 年 2 月 2 日(含)以前者，仍依舊條

款舊費率予以復效。  

(二)傷害保險附約訂立日(含續保日)在 99 年 2 月 2 日(含)以前者，依下列作

法辦理：  

1. 若復效日未逾停效前該年度之保單週年日者，得於復效時繳交截至該保

單週年日之未到期保險費後，依舊條款舊費率復效，下一保單年度則應

以符合新法規定之傷害保險附約續保。  

2. 若復效日已逾停效前該年度之保單週年日者，因保險法第 116 條第 5

項已明訂復效日不得遲於保險期間屆滿日，復效日僅得投保符合新法規

定之傷害保險附約。  

 

Q08: 未滿 15 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於 99 年 2 月 3 日(含)後訂立之人

壽保後訂立之人壽保險及傷害保險契約，若因違反告知被解除契約時，保險

公司是否需返還所繳保費?  

 

A08: 依保險法第 25 條之規定，可以不用返還所繳保險費。  

 

Q09:依保險法第 107 條修正內容「加計利息退還所繳保險費」部分，授權

訂定之利率計算方式為何?  

 

A09: 

(一)立法院審查保險法第 107 條修正案時，為避免該條文第 1 項加計利息返

還所繳保險費所使用之計息利率過高，仍有誘發道德危險之可能，爰增



 

訂第 2 項授權主管機關就利息之計算另為合理規範。主管機關目前已依

該條第 2 項之授權，訂定被保險人滿 15 歲前死亡者，保險人得加計利

息退還所繳保險費之利息計算規範。  

(二)保險業依據保險法第 107 條第 1 項加計利息退還所繳保險費時，其利息

之計算應以不高於年複利方式自該保險契約生效日計算至被保險人身故

日止，利率並不得高於該保險契約計算保險費所採用之預定利率；如無

預定利率者(如萬能保險等)，則不得高於計算保單價值準備金所採用之

宣告利率。  

 

Q10: 配合保險法第 107 條修訂，本公司商品之調整方式為何? 

  

A10: 

(一)傳統型壽險及投資型壽險，已有部分商品開放承保 15 歲以下之被保險

人。  

(二)保險法第 135 條規定第 107 條於傷害保險準用之，未滿 15 足歲之未成

年人為被保險人購買之傷害保險(含旅行平安保險)的保單，在被保險人

滿 15 足歲以前不能含有身故給付，第一金人壽一年期特定意外多倍型

傷害保險及第一金人壽旅行平安保險，雖開放 15 足歲以下之被保險人

投保，因費率計算並未將身故保障納入， 若被保險人於 15 足歲以前身

故，無身故保險金給付，亦無退還保險費，但各級殘廢給付不受影響。  

(三)健康保險及年金保險等商品並不受此次修正案影響。  

(四)配合保險法 107 條實施，本公司將陸續推出符合新法規定之保險商品，

繼續提供未滿 15 足歲未成年人保險保障。  

(五)如有商品問題，可逕向本公司服務及申訴專線(免付費電話：0800-001-

100)洽詢。 


